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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恢复上市采取的相关措施及有关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 2015年、2016年、2017年连

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股票于 2018年 5 月 15日起被暂停上

市。现将公司为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为股票恢复上市公司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及进展情况 

（一）与保荐机构签订恢复上市相关协议 

按照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2018年 6月 12日与长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了《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若公司

股票申请恢复上市，则公司委托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保荐

人；若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则委托该机构提供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

下简称“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服务，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

系统的股份退出登记，办理股份重新确认及股份转让系统的股份登记结算等事宜。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8年 6月 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与保荐机

构签订恢复上市相关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2）。 

（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完成了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换届

选举，通过优化公司管理机构，提高管理效率，妥善安置相关人员，公司治理结构

得到有效改善。  

（三）加强生产经营，努力提升公司经营绩效 

1、推进金鑫矿业完善开工条件相关工作 

公司管理层制定了矿山复工生产方案，并推进各项完善开工条件的工作。但目



前矿山高海拔地区已进入冬季封山期，2018年内开工可能性极低。 

鉴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已将债权转让给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

已同意金鑫矿业的免息申请，在 2018年度内金鑫矿业的矿业权被拍卖的风险暂时解

除。 

2、新能源板块子公司生产经营 

公司截至 2018年 11月末，由于资金紧缺、锂盐及锂电池产品价格下降等因素

影响，公司新能源板块子公司经营情况不佳。 

3、继续推进出售纺织板块资产事宜 

公司将继续与潜在的意向承接方沟通，推进出售纺织板块资产进程。截至目前，

仍未确定交易对方及交易方案，公司出售纺织板块资产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日，纺织板块子公司厦门华纶印染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已被司法拍卖，

拍卖所得的价款已被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根据相关裁定用于清偿相关债权人。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8年 10 月 1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子公司厦

门华纶印染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司法拍卖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2)；2018

年 10月 24日刊登的《关于子公司厦门华纶印染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被司法拍卖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14)。 

因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荔城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荔城支行）

的金融借款诉讼，农行荔城支行为保障其债权实现，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获法院

准许，部分纺织板块资产被冻结，该事项对公司正在进行的纺织印染板块资产处置

工作产生一定影响，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8年 12月 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的《关于重大诉讼涉及财产保全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27) 

（四）推进公司司法重整程序 

2017 年 11 月 2 日，公司收到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对众和股份进行重整的通知，

公司认为，司法重整程序有助于妥善解决公司目前面临的债务困难，有助于公司恢

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截至本公告日，法院尚未裁定受理重整申请，预计 2018

年底前完成公司重整的可能性较小。公司仍将积极配合法院、政府提交重整受理所



需有关材料，推进重整程序。 

二、暂停上市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 

（一）联系部门：证券部办公室 

（二）联系电话：0592-5376599 

（三）传真：0592-5376594 

（四）通讯地址：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杏前路 30号 

公司及董事会将以保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加强生产和管理，不断提升

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郑重提醒：若公司不满足申请恢复上市条件，或股票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股票能否恢复上市尚存在不确

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和《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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